关于做好2020年上半年组织发展工作的通知

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    根据《关于公布2020年度上半年重点培养对象的通知》，现就2020年上半年组织发展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名单确定
    各系党总支按照《关于公布2020年度上半年重点培养对象的通知》确定本次发展对象名单。

    二、时间安排

    1、公示：5月30日—6月6日

（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自行公示）

2、预审：6月7日至6月8日
（各党总支预审后交党群工作部审查，学生发展对象需提交成绩单、党校结业证书、至少一项获奖证书、组织发展预审表，所有文件按照一人一档提交打包，打包要求：建立单位文件夹-学生个人文件夹-学生相关材料图片）

3、函调、填写相关材料：6月9日—6月19日

（各党支部具体组织、党总支审核）
4、召开支部会议：6月20日—6月25日

（各党支部具体组织、党总支审核）
5、整理材料并报党委审批：6月26日—6月27日

（党群工作部审查材料并报请党委审批）

6、党委审批：6月底
三、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及时组织预备党员按期转正工作，在规定时限内填写材料、召开支部会议并上报党委审批。疫情期间党员转正工作严格执行组织发展流程，做好转正党员档案的整理工作，预备党员转正工作须在6月10日前完成。
四、相关要求

1、各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要严格按照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要求，做到“程序到位、材料规范、步调一致”，以高度的责任感、使命感做好党员发展工作。
2、各基层党组织要严格发展党员工作程序，履行好预审和审批职责，把好发展党员质量关，按照“六个不批”的要求审批党员，入党积极分子没有经过一年以上培养考察、未经党校培训或培训没有结业、没有经过政审或政审不合格、入党手续不完备或材料不齐全、团员未经团组织推优、没有征求党员群众意见和公示，不能审批其入党。

3、深入做好发展对象的思想教育工作，切实加强发展对象思想政治考察。
4、注重党员的教育与管理，切实发挥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。

党群工作部
2020年5月29日

